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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其余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行动 

 

  2005 年 1 月 11 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信 

 

 你一定记得，大会在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的 ES-10/15 号决议中，认可

2004年7月9日国际法院对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周围地带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

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A/ES-10/273 和 Corr.1），并请我“根据咨

询意见第 152 段和 153 段建立登记册，登记所有有关的自然人和法人遭受的

损失。” 

 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中断定，以色列因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

墙，违反了它所承担的多项国际法义务（第 143 段）。另外，由于修建隔离墙的

行为导致住家、商业以及农业用地被征用或毁坏（第 152 段），“以色列有义务

向所有遭受损失的有关自然人和法人进行赔偿”。法院在咨询意见第 153 段中

指出： 

  “因此，以色列有义务归还为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而没收

任何自然人或法人的土地、果园、橄榄园和其他不动产。确实无法恢复原状

的，以色列有义务赔偿有关人员遭受的损害。法院认为，以色列还有义务根

据适用的国际法规则，赔偿所有因隔离墙的修建而遭受任何形式物质损害的

自然人或法人。” 

 从技术上说，损害登记册是一种文件形式的清单或记录。然而，这样一份文

件不会自己设立，需要有一个负责设立及维持这样一份文件的机制。下文提出的

法律和体制框架设想建立一个登记册及建立登记册的机制，即登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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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登记处的宗旨和法律性质 

1. 损害登记是登记或记录修建隔离墙所造成的损害的事实和种类的技术性实

况调查过程。
*
 因此需要有一个详细的提交程序，其中包括的说明要提出据称已

造成的损害、登记资格以及修建隔离墙和遭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必须理解，

登记处不是一个赔偿委员会或理赔机构，也不是一个司法或准司法机关。损害登

记行为本身不是对损失或损害的评价或评估。 

 二. 登记处的结构和职能 

2. 登记处将由下列部分组成：(a)一个理事会；其成员由秘书长任命，以个人

名义独立行使职能； (b)土地和农业以及任何其他必要领域内的法律和技术专

家，由理事会任命；(c)由行政和技术支助人员组成的一个小型秘书处。 

3. 理事会将制定登记处的工作细则和规章，并从整体上负责建立及维持登记

册。理事会还将制定资格标准、损害类别和登记程序。理事会根据专家的建议，

有权最终确定是否把损害列入登记册。理事会将定期向秘书长报告工作。 

4. 专家将根据理事会的授权，审议所收到的资料是否应列入登记册，并处理理

事会委办的其他事项。在上述基础上，他们将建议是否把损害列入登记册。 

5. 秘书处将为理事会成员和各位专家提供服务，并负责登记处的行政事务及建

立数据库。 

 三. 登记处的法律地位 

6. 登记处将是联合国系统内根据秘书长授权开展业务的一个附属机构。因此，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将适用于登记处以及登记处的房地、设备、数据库和

人员。秘书处工作人员将享有公约第五条和第七条所规定的联合国官员地位，理

事会成员和技术专家将享有公约第六条所规定的特派专家地位。 

 四. 所需资源 

7. 登记处需要拥有与其任务授权和技术要求相一致的足够资源。作为联合国的

一个附属机构，其经费将通过分摊会费筹措。我打算在适当时候再次向大会报告

建立登记处所涉预算问题。 

 五. 登记过程 

8. 在制定登记程序、资格标准和损害类别过程中，理事会将以咨询意见的相关

裁定及一般法律原则为指导，并在相关的情况下以适当法律程序原则为指导。登

记册将对公众开放。 

 
 

 
*
 本函使用的“隔离墙”一词是大会所用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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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登记资格 

9. 根据咨询意见，因修建隔离墙而遭受任何形式物质损害的自然人和法人都有

资格获得赔偿。他们因此有资格要求把所遭受的损害列入登记册。 

10. 根据咨询意见，损害必须是物质损害，并且必须确定修建隔离墙和所受损害

之间的因果关系。 

 2. 损害类别 

11. 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第 133 段和第 153 段中，说明了因修建隔离墙而遭受的

各种损害，其中包括：毁坏及征用财产、扣押或没收土地、毁坏果园、柑橘园、

橄榄园和水井以及扣押其他不动产。此外，由于修建隔离墙而遭受的物质损害不

局限于土地和农作物，也包括妨碍巴勒斯坦人进出绿线与隔离墙之间地区内的城

镇中心、工作场所、医疗设施、教育设施和主要水源以及利用这些地区内的谋生

手段。这类物质损害的类别及其登记资格将由理事会成员更加详细地制定。 

 3. 核实 

12. 至于何时开始核实损害事实和损害程度以及开展核实进程是否适当，将在下

一个阶段做出决定。 

 六. 登记处的有效期和登记册的期限 

13. (a) 只要登记过程持续进行，登记处就不断运作。登记过程完成以后，登记

处将解散； 

 (b) 只要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隔离墙存在，损害登记册就仍然开放供

登记。 

 七. 与以色列政府的合作 

14. 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成立及运作登记处将需要以色列当局提供合作，给

予《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所规定的登记处以及登记处的房地、数据库、其他

设备和人员应该享有的特权和豁免。登记处还需要以色列提供合作，便利登记处

的业务，其中包括允许登记处工作人员和专家查阅文件资料，接触任何政府或市

政当局、组织或机构、或者其资料可以帮助理事会开展登记工作的其他任何人员。 

 我将随时向大会报告建立登记处方面的事态发展。 

 

            科菲·安南（签名） 

 

 


